
　　社会
２０１２·４
ＣＪＳ
第３２卷

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
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

杜　月

＊作者：杜　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ＤＵ　Ｙｕ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ｈｅｒｏ０７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本文初稿曾在上海大学“社会理论工作坊暨文化社会学圆桌会议”上宣读，在此感谢应星
老师、孙秀林老师和与会各位老师与同学的意见。在写作过程中，渠敬东老师、周飞舟老师和
凌鹏参与了讨论并给笔者诸多启发，特此感谢。文责自负。

摘　要：瞿同祖的早期与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早期的《中国

封建社会》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书中，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通过法律

严密地搭合在一起，但是这一严密的结构在晚期著作《清代地方政府》之中被

极大地颠覆了。本文通过考察以亨利·梅因为代表的西学对于瞿同祖思想

的影响，指出瞿同祖对于法律的考察有着“去自然法化”的特征，即忽略法律

的道德内涵，并且以研究协变为历史考察之要点。在《汉代社会结构》一书

中，瞿同祖试图将这套机制分析与儒家理想“亲亲”与“尊尊”相结合以解释社

会结构的维持和变化，却发现这一机制导致了结构的极端不稳定。这极有可

能导致了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忽略儒家经义而赋予社会条件本身以

高于一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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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瞿同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瞿同
祖的研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非常突出的特征：首先，法律或任何仪轨
都是“去自然法化”的，这意味着瞿同祖并不从经学入手去分析其中的
道德意涵。瞿同祖并不像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那样，去探讨在政
体结构和祭祀中尊尊如何通过亲亲彰显，礼又如何可以上行下效地达
至其道德效果；相反，他力求展现给我们复杂的现实过程本身，诸如以
礼入法的历史年代表，诸如清代地方政府的行政环境。其次，社会结构
和社会条件本身有着独立的重要性，而且必然是多重的、复杂的。瞿同
祖引用大量判例、史书片段和私人日记正是为了说明事实本身的多重
性和复杂性。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把瞿同祖的历史研究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范例来对待，这种社会学的特征一方面体现为大
量社会学术语的使用，如阶级、流动、交往、自治等；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瞿
同祖对于机制分析的重视，即，社会何以呈现为当时的面貌，不同的社会
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这种离开传统经学的历史分析，潜入社会事实及其
结构、机制中去透析中国历史的方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方法的潜
力和暴露的问题对于今后的探索也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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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以下四本：《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汉代社会结构》与《清代地方政府》（王健，１９９８）。若我
们翻开瞿同祖几本书的目录，会发现除了《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之外，其
余几本的结构近乎平行，即皆有“家族”、“阶级”、“婚姻”等部分，尤其是
《中国封建社会》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书。在这两本书中，以“亲
亲”和“尊尊”为要义的儒家思想与以“家族”和“阶级”为核心的社会结
构之间基本是同构的，而中间以法律进行联结。但是，这个工整的同构
结构在《清代地方政府》中被彻底颠覆，即思想、法律、现实之间均出现
了断裂。在这两端之间，《汉代社会结构》这本看起来体系颇为庞杂的
书则需要我们特别留心，因为就在这些细枝末节的记载中埋藏着一些
线索，可以解释为何瞿同祖彻底放弃了儒家思想与社会结构的同构性，
而让我们相信两者之间有巨大的断裂。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认为，
瞿同祖的这四本著作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整体，在社会事实和法律
典章之间，在法律典章与儒家理想之间，这几本书似乎在不停摇摆，而
且有着各自不同的摆幅和方向。本文希望通过对于这些文本张力的研
究，更加深入理解瞿同祖的思想。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瞿同祖的学术渊源。瞿同祖学贯中西，他极其

熟练地使用各个朝代的典章制度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材料；另一方面
又在其学说中汲取了大量的西学资源，包括了梅因、维纳格勒多夫、马
林诺夫斯基、罗布森、哈特兰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等的作品。在对于瞿同
祖逻辑理路的分析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他将西学纳入自身系统
的方式。

二、两个文本间的巨大张力

在早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同祖就指出，“我们不能像
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指定

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作
用与意义。”（瞿同祖，２００８：１）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的是，瞿同祖并
没有抛开典章制度去讲社会背景，典章制度和社会事实就像骨与肉一
样连在一起。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同祖一方面详细列举了
家族、婚姻、阶级等规定人们行为的典章制度，说明礼向法的全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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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同样详细列举了诸种社会史材料来展现这一进程在社会中

的实际发生与法律效应。
具体而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指出，家族和阶级是中国古

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法律承认父权，确定父亲有支配和惩
罚子女的权力。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侵犯、伤害等罪都是根据当事人
在家族中的身份而裁决的。另一方面，法律承认贵族、官吏、平民和贱
民的不同身份。法律不仅明文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份不同而
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而法律之所
以特别着重家族和阶级，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在这本书中，法律、社会结构和儒家这三个要素是叠合在一起
的，彼此应和。

　　但是这个工整的结构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消失殆尽。这本书抛开
典章制度，深入州县一级政府去考察实际的运作情况。在这里，我们发
现了法律典章与事实的巨大张力，举例来讲，虽然《清会典》、《吏部则例》
中明确规定佐贰官不得受理诉讼，州县官也不得让佐贰官受理诉讼，违
者要受降级调用的处分，但是实际上许多州县官都允许其佐贰官受理轻
微诉讼案件，以方便他们捞到一些额外收入，也没有谁受到处分。再如，
虽然《大清律例》明文禁止地方官员在迎送上级官员过境时大事铺张并
送金钱礼物，但现实中这种奢侈招待和大肆送礼几乎成了惯例；法律明
确禁止官员向百姓摊索或以低于市价的官价购买生活用品和其他财物，
但现实中以官价向百姓购物也成了惯例。又如，法律禁止以任何形式买
卖书吏职位，但是继任书吏向离职书吏交纳一笔购买岗位的价金（“缺
底”）几乎成了牢不可破的惯例；又如，法律禁止雇佣本地人为幕友，但事
实上官员们不执行此一禁令。最后，《户部则例》明确规定，在花户以铜
钱代替银两交纳税赋时，必须按照确定的折算率交纳，擅自提高折算率
盘剥百姓的官员将受处罚，但是事实上，各地官员按高出市场４２％－
７５％的比率收取铜钱，并不被视为违律（范忠信，２０１１）。
一方面，压在地方政府头上的是一套无比严苛的法律系统，法典非

常详密，格外追求一致、合理、准确、服从和集权。在这一套制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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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官员的刑事犯罪和行政过错是不作区分的，官员于是谨小慎微地将
服从当作终极目标，并必须聘请有行政经验的幕友帮助其照章办事。但
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许多法律法规并未真正实行，比如说陋规费的
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真正起到制约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成规，全体衙
门成员都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乐意且当地百姓也接受的行为规矩。“制
度层面上的严密伴随着非制度层面的阙失，愈密愈失。”（王进文，２００７）
如果我们回到上面勾勒的轮廓中，去探讨《清代地方政府》中社会

结构、法律和儒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完全不同。首先，法律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断裂了，这两个系统
自说自话，彼此在常态下并无交融之处，其次，儒家的影响又体现在哪
里呢？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儒家的唯一代表即是生活在地方的士

绅，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面貌呢？
在地方的行政运作中，士绅有其积极的作用：他们充当百姓和官吏

之间的调停人，为州县官提供当地的信息和行政建议，主持公共工程和
公共福利、教育，出资训练地方民团，等等。如上所述，这一方面是由于
地方政府缺乏上级拨款，必须仰仗士绅的捐助；另一方面士绅也从这些
行政活动中获得自身利益：如训练民团也为保护其家财。但另一种情
况也是同样真实的：士绅普遍逃避田赋，尽管法律规定士绅们只能优先
减免税赋，但他们却常常全部逃避田赋。即使缴纳税赋，士绅们也拒绝
交纳各种附加费，政府只好将税收负担转嫁到不能据法抗争的百姓头
上。士绅滥用其特权地位的另一种途径是为普通百姓充当缴税代理人
（“包揽钱粮”）。士绅们按普通百姓的应纳税率向他们收取钱粮，然后
按照士绅的较低税率向官府上缴，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差价、坐收渔利。
最恶劣的是，许多士绅也要求分享州县官征收漕粮中加收的附加费而
获取利益。由于士绅及其家属有徭役的豁免权，他们会与普通自耕农
暗中约定，将自耕农的土地登记在士绅的名下。自耕农由此可以免服
徭役，而士绅则可以截留部分代役钱款。虽然确实有士绅为伸张正义
而帮助无辜，但更常见的则是为了袒护亲属或是为了金钱而干预司法
（瞿同祖，２００５ａ）。
于是，满腹经纶、以改法为己任的大儒不见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

为顾全家族之利不惜危害乡里的士绅。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法律与
中国社会》一书中那工整的结构为何隐而不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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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想要做一种尝试：众所周知，梅因对于瞿同祖的研究有
着重大的影响，因而可以算是影响瞿同祖研究取向的西方学者之代表，
那么笔者试图从梅因的研究视角切入，观察瞿同祖问题意识的转变如
何受到西学的影响，而这种西学的思路在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中又会
遭遇到何种困难？

三、法律与社会结构

瞿同祖曾说过：“梅因的《古代法》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二书，叹
服其渊博精深，见解卓越，能成一家之言，觉得写书就应该写这样的书
……我写作、研究法制史的过程，与一般的研究者恰好相反。一般研究
者是先研究法制史，然后找资料，参考外国的著作；我是先阅读外国学
者的著作，从中受到启发，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然后开始研究法制史，写
作有关法制史的著作。”（瞿同祖、赵利栋，２００７）
因此，在阅读梅因的时候，我们总要提示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问

题意识触动着当年的瞿同祖？从中他又形成了何种方法论，这种方法
论怎样进一步影响到他自己的研究？

首先，梅因注重对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讨论，任何被认为理所当然的
法律理念都必须置于对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分析中才能得到理解。以自
然法的分析为例：自然法在罗马到中世纪乃至早期现代对于法律都有
某种奠基性的作用。在现代法律中“人人平等”的理念似乎是不容辩驳
的。梅因却深入考察了自然法作为一种理念的社会基础，并揭示出其
本来的面貌：自然法的出现源自大量意大利及其他地区人口涌入罗马
帝国的社会状况，而显然罗马人不希望以罗马的公民法及公民身份赋
予所有外邦之人，于是万民法，即自然法的前身就诞生了。万民法在诞
生之时只是采自各个其他国家共同的社会惯例而已，并无更高妙的理
论含义。若指出其间蕴含了平等自由的原则，按照梅因的说法，任何一
个罗马人都会表示惊讶。“它的职能，简单地讲，是补救性的，而不是革
命性的或无政府状态的。这一点，不幸的，恰恰就是现代对于自然法的
见解常常不再和古代见解相同的地方。”（梅因，１９８４：４４）
再者，自然法的出现也是极其偶然的，它预设着这样一种政治状

况：各个共和政治在其相互关系上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一个自然社会
的各个组成原子根据这个假设必须是相互分离而各自独立的。这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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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的基础，我们看到，这一国家之间作为自
然人的理论假设一直延续到卢梭甚至更晚近的理论之中。但是梅因指
出，如果有一个较高的权力由于对最高统治权的要求而把他们联结起
来，纵使这种联结是很薄弱的并且也是偶然的，这一政治局势就会趋向
于现实法的观念，而自然法则没有任何机会出现。更确切地说，在具体
的历史中，自然法这一法律观念发轫于封建与教会联合的崩溃。
梅因这一视角对瞿同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瞿明显地将宗法制建

立在土地封建的社会基础之上：“宗法与封建在现在看来，似乎无多大
关系。我们晓得秦以来宗法社会的色彩多，而封建社会的色彩少。但
我们过细考究一下，便会发现二者关系的密切。我们可以说在最初，二
者是同时产生的。宗法制度是用以维持封建制度的产物，封建制度必
依赖宗法制度以维持其存在。”（瞿同祖，２００５ｂ：９０）“亨利·梅因研究
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果，和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结论，关于承继一
点，是相合的，可以互相佐证。”（瞿同祖，２００５ｂ：９１）具体来讲，一个民
族由不固定的游牧经济转到固定的农业经济，不但主要的生产方式与
经济组织有了大的转变，政治社会的组织也必然随之转变。周朝以前
是游牧的氏族社会，财产为氏族所共有，兄弟依次相及，有同等的继承
权，无需宗法，无嫡庶之分，不论长幼都是平等的。但由于封建政治的
成立，王国及封邑便不能不维持其整一，而由一人来统治。为了应付这
种需要，嫡庶制度应运而生，确定以嫡长子的身份来继承国土田邑。当
时宗法制度所以盛行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而不应用于庶人的原因
也正在此。庶人没有田邑，所以用不着它，这就是所谓“礼不下庶人”，
庶人用不着讲求这些用以维持封建系统的礼或宗法。
更为重要的是，梅因的研究影响了瞿同祖研究中对于法律的“去自

然法化”的倾向。瞿同祖更关心的是法律的实际基础及其影响，而不是
将道德作为法律的核心内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极容易使人
产生一种误解，即儒家的“礼”之精神融入了法律之中，进而决定了社会
的结构，因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浸染了儒家的精神和道德。为什么说
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呢？因为这种理解依然认为，在此书中，儒家思想其
作用在于道德教育。笔者倾向于认为，在这里瞿同祖把儒家思想“去自
然法化”了，进而“社会学化”了。在这本书中，儒家的礼义根本不是以
其经学的面貌或典章的原貌出现的，它的内容被压缩了，仅仅余下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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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有关的部分。“所谓礼治，断不是说仅凭一些抽象的伦理上
道德上的原理原则来治世之谓，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而深思的。”（瞿
同祖，２００８：３０４）
一言以蔽之，礼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心目中的社会秩序，

是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和社会中的贵贱上下的分异之总
和。那么如何能够使得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呢？礼
便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父子、
兄弟、夫妇之所以为父子、兄弟、夫妇，便是因为君守君之礼，臣守臣之
礼，父子、兄弟、夫妇无不各有其礼，因此才能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悌、夫夫、妇妇的境地。而另一方面，这种分异而稳定的社
会结构有助于节制人欲、杜绝争乱，而禁绝争乱是一切社会维持制度的
最低限度，也是一切行为规范所共同具有的目的。因为礼可以“经国
家，定社稷”。换言之，礼本身并不包含任何道德终极目的，它只是用以
达到“有别”的手段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瞿同祖认为，法家和儒家的目
的是相同的，即，他们都要维持社会秩序，而分别只在于他们对于秩序
的看法不同，使用的手段不同。
这种以礼的社会功能而非经学意涵来对其下定义的方法，对于瞿

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们现在可以
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何此书中儒家思想和社会结构是同构的？答案就
在于，儒家思想本身就被定义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它之存在就
是为了维持分异的社会秩序，那么显然，其内容与现实社会结构之间必
然是同构的。这种同构性的危险在于，它放弃了儒家思想更加广阔的
内容，也限制了对于社会结构变化的观察，即同时放弃了儒家思想和社
会结构两方面变化的可能性，而成就了一个极其稳定的、惰性的历史社
会结构。

四、法律与社会：变与不变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梅因在《古代法》中要研究的一个机制性问
题，他不光要研究法律与社会结构，究竟是谁决定了谁，最重要的是，他
要研究的是二者的所谓“协变”问题。“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
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
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个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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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
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梅因，１９８４：１６）根据梅因的说法，使法律与
社会相协调的媒介，一共有三种，即“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梅
因强调的是惯例向法律渗透的时期和机制。他说：“在法典编纂的时
期，惯例还是很健康的，如果推迟到一百年以后，也许就太迟了。”
（梅因，１９８４：１２）
梅因的这种协变研究法，其精要在于实现了一种逆转。不是经典

与法律左右了社会的意见和需要，而是反过来，应该通过研究社会条件
的变化来反观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层面
的变化是更为客观的，而研究抽象思想体系的变化则是始终无法客观化
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清代地方政府》一
书到底写的是什么，它和前面两本书是不是毫无关系，即瞿同祖是否突
然从法律和社会结构的考察转向了与此毫无关系的政治体制的研究？

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本书要解决的即是这个“变”的问题，瞿同祖要
回答，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原本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何种变化。这
本书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工整结构相比，滋生了大量的旁支，它
使我们看到清代地方政府的真实面貌：大量的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角
色占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些关系和角色显然都不来自典章制度，
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例：为什么会有幕友这
样一个官僚体制之外的、却对地方政府运行起决定性作用的存在？
首先，为什么幕友一定要存在？这必须放在以下的社会条件下方

能解释。在明清时期，学生已经不再学习律令，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通
行的诗文体例。因而文学素养和管理职业的矛盾加深了，通过科举选
拔的州县官实际并无行政管理的经验。我们需要对这一点充分重视，
这是州县级政府的一大特点。因此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州县官取得
一定经验之前让整个行政机制运作起来。解决的途径就是聘请一位专
家作为他的助手。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专家的集团———
幕友———一种介乎学者和官吏之间的身份。
其次，为何幕友不能进入官僚体系？这必须放在清代的财政制度

变更中加以解释。在顺治、康熙年代，州县官职能得到一份名义上的薪
俸，从雍正时代开始，在名义薪俸之外，还发给州县官一份实质性的津
贴，即“养廉银”。那么这些薪水能满足州县官的私人及公务费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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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养家，他还需要支付其岗职所需要的繁重费用。他要给他的幕友、
长随支付报酬，而幕友的报酬是非常高的，曾有人指出一个州县官的薪
水几乎不够给幕友付酬。州县官的另一种繁重开销是“摊捐”，即在政
府经费不足时，布政使命令州县长官及省内其他官员捐钱支持政府用
度。更有甚者，所有地方官还可能被迫捐钱填补若干年来的累积亏空。
州县官也有着招待途经其地的上司或上级差官的经费负担。显而易
见，这些费用远远超过了州县官的全部薪俸，那么采取何种办法呢？答
案就在“陋规”中，通过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场合收费，中国官僚体系每
一层级的成员都能补充他们的收入。虽然这种管理是不正常的，但它仍
然被承认，甚至在法律的默许之内。它与贿赂或贪污腐败是不同的，后
者是非法的。在清代，基本的财政原则是：每一类支出由一项确定的税
费来源去满足，特别资金被特别制定给政府的每一特定用途。如果没有
特定资金去供给某一项特定费用，官员们就不得不寻找别的途径去筹
敛。因此，州县官与书吏和衙役形成了一种尴尬关系：一方面他的责任
是要监督控制衙门职员，但另一方面他又需要书吏和衙役从百姓手中收
取陋规费。于是这里必须要有一个中间项，即幕友，他有额外的薪水，对
于陋规的依赖要轻于书吏和衙役，这就保证他可以真正实现对于书吏和
衙役的监督。可见，幕友必须处于官僚体制之外，一旦进入官僚体系，即
使拥有社会地位与财富，上下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和高度集权的财政安排
会直接导致其对陋规费的过度依赖（陷入与州县官相同的境地），从而造
成监管无力。因此，幕友必须存在于正式的官僚体制之外。
从幕友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的变化对于社会结构

的变化有推动的作用。现实的社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尊重，瞿同祖对
于社会条件的详细描述给予了社会事实独立的地位。若社会结构变化
的动力无法在儒家思想中找到，那么这动力极有可能在于具体社会条
件的变化中。这可能是《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问题意识。
以梅因对于瞿同祖的影响来反映瞿同祖对于西学的吸纳，确实有

以偏概全之嫌。但同时，仅仅从瞿同祖对于梅因的借鉴中我们就能看
出很多线索。对法律的“去自然法化”使瞿同祖趋向于将儒家思想与社
会结构看成平行的结构，而这种平行的结构坍塌之后，他又回到西方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去寻找出路。这种分析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瞿同祖
体系的发展，同时，这种西学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自我否定过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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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示我们，在这种借鉴和借用之外，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其他可能的解
释途径呢？这些途径也许是换种方式将西学纳入进来，也许是重新思
考经学本身的解释能力。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种对于西方社会科学
方法论的借鉴是怎么被自身所否定的。

五、汉代社会结构：亲亲与尊尊、家族与政治

初看之下，《汉代社会结构》一书的结构非常平面化，似乎只是一些
史料的堆积。若我们翻开此书的目录，会发现除了“豪族”与“妇女地
位”一章之外，其余各章的主题基本与早先的两本书《中国封建社会》与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相同，即“亲属”、“婚姻”、“阶级”几个大命题。
那么《汉代社会结构》一书果真只是对于前书的重述么？笔者认为没有
这么简单。这本书作为瞿同祖的最后一本著作，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
分析和重视。
我们已经分析到，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礼”被作为一

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其方法是缔造阶级和亲等之间的差别秩序，规
定一套社会行为规范，从而使每一个人各就其位，具体来说，这体现为
“亲亲”和“尊尊”。在这本书里，亲亲和尊尊各自维持了亲等和阶级之
间的差别格局，那么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交叉作用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亲亲和尊尊的交叉作用就反映在，贵族和官

僚的家属在一定程度上也分享贵族与官僚在生活方式和法律中的特

权。瞿同祖罗列了一些相关的事实：妇女的地位及服饰是取决于夫或
子的，其夫或子为官，便为命妇，别有礼衣，恰如其夫或子之有朝服公
服，且其日常服饰亦不同于士庶的妻母。命妇出行所用的仪卫也与其
夫或子的地位直接相关。宋制，命妇卤薄与品官同；清制亦然。瞿同祖
特别提醒我们：每一朝代的法律都承认官吏家属的特殊社会地位及权
利。品官的直系尊亲属及配偶原在封赠之列，他们本身也已经取得特
殊的身份，即便是品官的子孙、姊妹、弟侄不在封赠之列的，也得享受与
父祖、伯叔、兄弟相同的生活方式。

“这些事实很重要，社会意义极大，使得官吏的家属也构成一特殊团
体，其生活方式不同于普通人家……社会中不但有许多有特权的人，还有
许多有特权的家族，社会分异实包含两种不同的单位。从这一点来看中国
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或可帮助我们对阶级的认识。”（瞿同祖，２００８：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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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贵族官吏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也延伸到他们的亲属，借贵族
官僚的荫蔽，他们的亲属可以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贵族官僚的
官爵越高，则扩延的范围越广，而法律所给予的优待亦越多。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范而论，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亲亲与尊

尊原则交互作用起来，贵族官僚的家属分享其特权，进一步使社会结构趋
于稳定。这是因为家族作为一个特权集团稳定地占有不可僭越的特权地
位，任何有所僭越的举动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各人也就各安其命。
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交互作用却未必会进一步有助于

维持社会的秩序，相反，它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造成社会结构的
不稳定和裂解。这就是《汉代社会结构》一书为我们详细描绘的场景。
如前所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于将儒家思想社会学化，造成了一
种非常工整的经义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构，而这种同构最后在《清代地
方政府》中被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取代，《汉代社会结构》则是理解这一转
向的关键。这里我们将特别注意高级官僚、外戚与宦官这三个社会集
团，他们都被瞿同祖归为“豪族”，从而代表了汉代不同于前世的新的社
会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三者皆是亲亲原则与尊尊原则的某种交互作
用，体现为不同方式的政治与家族的结合，且都各自蕴含着不稳定的社
会因素。

（一）高级官僚
在一个官僚的家族里面，经常会有不止一个人做官。在任子制度

下，这种情形是极普遍的，按照这种制度，“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
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在史书记载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个家族不止
一个人身居高位，也有一些家族连续几代显贵。如张汤张氏“传国八
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谴黜，封者莫为如此”。而据汉书记载，杜缓
中弟杜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十人”（瞿同祖，２００７：１７９－１８１）。
那么这些官僚家族是通过什么手段不断将自己的子弟输送到官僚系统

中呢？除了任子制度之外，举孝廉的制度与豪族对于掾吏属吏的垄断
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原因。
至东汉，举孝廉变成一种常制，重要性陡然提高，朝廷要求高级官

员们每年都要举孝廉。从理论上说，做官的基本要求是才干或者德性，
但是实际上，个人和家族的因素要更大一些。地方官员对于一个人的
判断往往都以乡论为基础，而乡论往往反映的又是当地知名士大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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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这些士大夫往往跟当地的豪族来往，并且也只跟豪族结识，这就
决定了绝大多数的孝廉都来自于当地的显要家族。
与清代不同，掾吏属吏在汉代是很受人尊重的，担任这些职位的

人，其政治生涯都很有前途。在一个县令官署里担任属吏的人，经常会
借助察举制度升迁至高位。而大多数被举为孝廉的人，都曾有在地方
政府里面担任属吏的经历。因此，豪族对于这些官职是非常热衷的。由
于汉代的太守和县令都不是本地人，而在地方政府里担任掾吏属吏的
人，则通常都从当地人中挑选，选拔信任掾吏属吏的工作就极其容易被
地方豪族控制。根据史书记载，很多掾吏属吏都出自“大姓”和“著姓”。
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亲亲和尊尊原则的交叉作用体现在

官僚的亲属分享其特权，而这里这种交互作用则体现在官僚家族对于
政治升迁途径的垄断。官僚家族通过特权或关系使其子弟占有掾吏属
吏的职位，之后又通过和士大夫的交往或任子制度将子弟送往更高一
级的官位。那么这种豪族对于官位的垄断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首先，若一个家族中有若干人担任官职，则意味着某个官员即使已

经卸任，依然可以依赖其担任官职的族人的庇护，依然可以依靠他们的
权力和关系为自己谋利。瞿同祖举例说灌夫被免职之后“宗族宾客为
权利，横于颍川”（瞿同祖，２００７：１８１），正是这个道理。这种依赖于族人
的庇护关系会使得在任官员与卸任官员之间形成一张关系的大网，从
而官官相护。其次，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官员在一地为官，而
其家人和族人处于另一地，处于另外一个官员的管辖范围之内。由于
所有的官员都可能遭遇这种情况，为了庇护自己的族人，就需要中央官
员与地方官员之间以及不同地区官员之间的合作。上述庇护关系，并
不同于官僚家属的法律特权，而是在法律之外的一种荫蔽关系。正是由
于官僚家族的亲亲原则和尊尊原则之交叉作用，导致了地方官员对于官
僚族人的监管无效，这是一种现实的描述，而非对于法律条文的梳理。

（二）外戚
外戚在西汉是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那么这个社会阶层是如

何获得政治权力的呢？瞿同祖做了非常精确的结构分析。
首先，瞿同祖提醒我们，将外戚与皇族放在一起对比，将得出有意

思的结果。一般来说，皇子的爵位要比外戚高，他们通常都被封为王，
而外戚则通常是封为侯。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绝大多数的皇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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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允许做官的，因此是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而外戚家族的近亲
则几乎都可以担任官职。这里有意思的是，在亲亲原则上显然皇子的
地位要高于外戚，但是由于皇帝对于诸侯国的忌惮，皇子反而在官僚体
系中无法立足，而外戚则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瞿同祖又将外戚和官僚放在一起对比，结果也很有意思。虽

然高级官僚或其他豪族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有权势，但是决不能
说他们是牢不可破的。相反，豪族经常失去他的权力，这是因为皇帝才
是政治和军事的核心，他随时可以使一个累世为官的家族被满门抄斩。
为了稳固家族的势力，豪族屡试不爽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使自家的女
儿成为皇后。若有临朝太后的庇护，则家族的势力就更加兴盛。这就
说明，外戚在亲亲这一维上有着高级官僚无法匹敌的优势。
瞿同祖引用窦氏的情形说明，在外戚当权的时节，除了受命担任大

将军这类要职的人以外，通常会有其他许多外戚族人做官。这就意味着
有许多职位都会在外戚族人里面分配，也就使得一种对于权力机器更加
彻底的控制成为可能。如邓氏家族中，除去邓骘被任命为大将军以外，
他的所有兄弟侄子都在朝廷里面担任重要职务（瞿同祖，２００７：２１８）。
这里有意思的是，外戚在亲亲一维上要胜过高级官僚，而在尊尊一

维上又相对于皇族有其优势，这就使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而
更为重要的是，外戚在政治权力之上又加上了自身的家族，即亲亲原则，
使得重要的官职成为其家族的禁脔。在汉代，举凡得势的外戚都得到一
位临朝太后的荫蔽，皇子尚幼，她需要自己的父兄处理外朝的事物。外
戚还通常把持着军权，这使得其权威更加不可一世。那么现在我们就来
看看，这股强势的政治力量，其背后是否也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呢？
答案是肯定的。皇帝死后，跟他结姻的外戚就要让位给新的外戚，

权力也会因此易手。朝廷里最重要的职位就要转到新任外戚的手中。
被排挤的外戚对于这种转换必然是不情愿的，冲突于是在所难免。窦
婴是景帝母亲、武帝祖母窦太后的侄子，而田蚡则是武帝母亲王太后的
弟弟，这两家的政治斗争只有等到窦婴失败被杀后才告终结。而当存
在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跟同一个皇帝都有关系的外戚家族———一个是
太后的外家，一个是皇后的外家———的时候，情形就更加复杂，斗争就
更加激烈。更何况，有时候还会有不止一个太后。这里还存在着第三
种政治动乱的原因，即，当一个并非由太后亲生的皇子登上皇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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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就会将他的亲生祖母、亲生母亲以及相关各方外戚提拔到政治舞
台上来（瞿同祖，２００７：２２２－２２３）。

（三）宦官
宦官得以获得政治权利，靠的必然不是他们与皇室之间的血缘关

系，也不一定是基于其才干和品德。按照瞿同祖的理解，与皇帝、皇后
关系的亲近无疑是他们获得稳固地位的一个决定性原因。皇帝和宦官
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宦官诋毁其他官员和外戚创造了条件，而外戚和其
他官员则没有申诉辩白的机会，很多人都丢了官职乃至性命。宦官和
太后之间存在着更加密切的关系，由于朝廷官员面见太后的机会微乎
其微，宦官就成了唯一可以接近她的人，往往太后临朝称制之日，就是
宦官权势炙手可热之时。宦官甚至可以挑拨太后与其族人之间的关
系，而导致龌龊。
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宦官拥有了政治权力，他们就又要将亲亲原则

加诸其上。虽然宦官是不可能有子嗣的，但是从公元１３５年以后，宦官
就获准可以收养儿子，这样他们的爵位就可以有人继承下去。在顺帝、
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兄弟、叔伯、侄子和养子都担任着太守、县
令或者其他官职。于是以宦官为核心，以他在地方上的亲属为代理，就
编制出了一个权力的网络（瞿同祖，２００７：２３４）。虽然宦官不以亲亲或尊
尊原则获得其政治权利，但一旦得势，他们必要以自身的亲族（包括收养
关系）来稳定自身的政治地位。这种亲亲与尊尊交叉作用的逻辑再一次
在宦官身上上演，其收养的行为更加说明了此种逻辑的牢不可破。
瞿同祖并没有讨论宦官这个结构本身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他提醒

我们注意到更重要的一层事实，即宦官及其家族权势的扩大引发了宦
官与外戚、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从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将社会推到
危机的边缘。
外戚垄断政治权力已有很长的历史，宦官权力的扩张毫无疑问地

要导致双方的冲突。第一次冲突爆发于公元９２年，最终和帝在宦官郑
众的帮助下，清洗了窦氏家族。在公元１２１年的冲突中，宦官再次获
胜；这次冲突导致了邓氏家族的没落。类似冲突在整个东汉历史上绵
延不绝（瞿同祖，２００７：２３５）。
在传统上，汉朝的政治权力是在官僚系统与外戚之间分配的，但大

宦官的出现颠覆了这一模式。和外戚一样，官僚同样不希望自己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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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转手他人。东汉时期，宦官被委任以更多的职权，他们在使用权
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与官僚系统发生冲突。我们上面提到，很多宦
官的亲属都被任命为太守和县令，这就使得宦官集团与地方官吏之间
摩擦不断。而宦官及其亲属在乡间的横行不法，也进一步触怒了当地
的地方官员。太学生作为官僚集团的后备成员，也是反击宦官的重要
力量之一。随着宦官权势的与日俱增，官僚和外戚这两个原本彼此斗
争的群体转为相互提携、协同行动。然而这个反击宦官势力的群体却
被指控为“党人”，这些官员和太学生们被禁锢不得为官。经过两次大
的党锢，宦官取得了完全胜利，彻底击败了外戚及其同盟官僚集团
（瞿同祖，２００７：２４０）。
可以说，在《汉代社会结构》这本书中，瞿同祖探讨了一个社会动力

学的问题，这个基本的构架就是：政治地位天然地与家族联系在一起，
某人一旦在政治体系中获得了一个位置，必会将自身的亲亲原则加诸
其上，而这种家族和政治权力的相加则自然地具有扩张与垄断的倾向，
于是同时存在的旨在垄断资源的各个社会集团就必然会相互厮杀，系
统的稳定性由此裂解。

《汉代社会结构》以“亲亲”和“尊尊”作为变量来描绘汉代的历史，
彻底打破了儒家思想与社会结构之间永恒的同构性。“礼”作为社会结
构的支柱，通过儒家经义来支持和形塑社会结构这种乐观的幻想在此
已经破灭。同时我们得承认，用这两个变量来解释历史，我们只能看清
社会结构内部的断裂和张力，却无法解释社会结构何以生成和维持。
换言之，通过将“亲亲”与“尊尊”作为变量考察汉代社会，瞿同祖大概会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社会结构的生成和维持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变量
可以解释的问题。纵然瞿同祖已经将“礼”“去自然法化”，剥去了其道
德内涵，以家族和政治将尊尊、亲亲社会学化，依然无法使其具有更多
一些的解释力。
另一方面，在《汉代社会结构》中的这一个动力学考察暴露了另一

个致命的问题，即它是去历史化的。虽则此书明确地将时间范围限定
于汉代，然则这套动力学却是形式和抽象的。换言之，任何并列的政治
集团都会呈现出“亲亲”和“尊尊”的交叉效用所导致的不稳定性。这一
套动力机制又岂止存在于汉代？

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瞿同祖转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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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全具体的、历史性的考察，同时放弃了任何经义方面的解释，而将
具体的社会条件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因此，瞿同祖在《汉代社会结
构》一书中所做的努力及其部分失败，构成了我们理解他学术转向的一
条线索。

六、简短的讨论

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瞿同祖受到西学极大的影响。如上所
述，在梅因的影响下，他将法律和经义都做了“去自然法化”的处理，意
思是他从不重点讨论法律的道德问题，即使偶然提及，道德意涵也绝不
是任何立论的支点。他甚至将“礼”做了彻底的社会学化理解，即只从其
社会功能（维持差等秩序）的层面进行理解。另一方面，他在对清代地方
政府的考察中表现出对现实社会条件的极大重视，他给予它们独立存在
的地位，并且将其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原因。
然而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儒家思想，或者说，经义与现实结构之间

的关系依然存在于瞿同祖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这体现在他对汉代社
会结构的考察中，执着地要探讨经义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即尊尊和亲
亲，政治与家族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动力学的考察颠覆了他对于
“礼”的单维度定义，使整个动力机制更加辩证和丰富。但这套动力机
制只能解释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对其生成和维持却失去了解释力，
同时又过于形式而缺乏历史性。于是他最终转向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
向，即将社会条件本身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瞿同祖即使始终很难放弃对于经义的执念，但

也始终拒绝纯粹从经义入手去探讨问题。我们只需读一些官箴书的文
本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这些文本包括《为政忠告》和《佐治药言》等，
其中一些正是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运用过的材料。在这些州县
官或幕友的告诫性文本中，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有良心的县官或幕友而
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德育与规避扰民，整个政府遵循的是一套消极和规
避的原则，而官员的人治被放到了最大的限度。这套德育与抚民的做
法比任何社会结构或动力机制都更加直通经义。但瞿同祖显然对此置
之不理。然而这种忽视是有其道理的，除非我们能够重构当时当地的
整体社会形态，否则任何对于经义或道德的直接理解都是困难和危险
的。于是，我们似乎就只能在顾此失彼的两极间左右摇摆，然而这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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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是瞿同祖在面临中学与西学、历史与社会的交错中留给我们的宝
贵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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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Ｔ’ｕｎｇ－ｔｓ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ｂｙ　Ｃｈ’ｕ，Ｔ’ｕｎｇ－ｔｓｕ，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ＨＥ　Ｐｅｎｇ，ａｎｄ　ＹＡＮ　Ｆｅ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梅因．１９８４．古代法［Ｍ］．北京：商务出版社．［Ｍａｉｎｅ，Ｈｅｎｒｙ．１９８４．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瞿同祖．２００５ａ．清代地方政府［Ｍ］．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ＣＨ’Ｕ，

Ｔ’ｕｎｇ－ｔｓｕ．２００５ａ．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ＨＥ　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　Ｆｅ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瞿同祖．２００５ｂ．中国封建社会［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ＣＨ’Ｕ ，Ｔ’ｕｎｇ－ｔｓｕ．２００５ｂ．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瞿同祖、赵利栋．２００７．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Ｊ］．近代史研究（４）．［ＣＨ’Ｕ，Ｔ’ｕｎｇ－
ｔｓ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Ｌｉｄｏｎｇ．２００７．“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Ｍｒ．Ｔ’ｕｎｇ－ｔｓｕ”．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瞿同祖．２００７．汉代社会结构［Ｍ］．邱立波，译．上海世纪出版社．［ＣＨ’Ｕ，Ｔ’ｕｎｇ－ｔｓｕ．
２００７．Ｈ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ＱＩＵ　Ｌｉｂ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

瞿同祖．２００８．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Ｍ］．北京：中华书局．［ＣＨ’Ｕ，Ｔ’ｕｎｇ－ｔｓｕ．２００８．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王健．１９９８．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Ｊ］．中外法学（４）．［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１９９８．“Ｃｈ’ｕ　Ｔ’
ｕｎｇ－ｔｓ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进文．２００７．见微知著与求名责实之间———《清代地方政府》书评［Ｊ］．清华法治论衡

（１０）．［ＷＡＮＧ　Ｊｉｎｗｅｎ．２００７．“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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